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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2 日 

各  位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椿本链条 

公司代表 代表取缔役社长 大原 靖 

（代码编号 6371  东京证券交易所第 1 部）  

联系方式 经营企划室室长 木村 隆利 

(TEL：06-6441-0054) 

 

  

关于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以及 

由此部分变更公司章程的通知 

 

 

本公司在今天召开的董事会上，通过了依据公司法第 195 条第 1 项的规定变更本公司章程规定的单元

股票数、部分变更公司章程的决议，并决定在计划 2018 年 6 月召开的第 109 届定期股东大会（下称“本定

期股东大会”）上讨论股票合并事宜，特发此通知。 

  这些均以在本定期股东大会上通过股份合并议案为条件，将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生效。 

 

 

 

1. 单元股票数的变更 

(1) 变更的理由 

全国证券交易所出于提高以投资者为代表的市场参与人的便利性等目的，推进了将国内上

市公司的普通股票的交易单位（单元股票数）统一为 100 股的“集中交易单位的行动计划”。本

公司依照这一宗旨，决定将本公司的单元股票数从 1,000 股变更为 100 股。 

 

(2) 变更的内容 

将单元股票数从 1,000 股变更为 100 股。 

 

(3) 计划变更日 

2018 年 10 月 1 日 

 

(4) 变更的条件 

以在本定期股东大会上通过下述 2.记载的股份合并议案为条件。 

 

2. 股票合并 

(1) 合并的目的 

见上述 1.的记载，随着将单元股票数从 1,000 股变更为 100 股，出于既考量中长期的股价波

动，又将投资单位调节为合理水平的目的，一并实施股票合并（将 5 股合并为 1 股）。 

 

(2) 合并的内容 

① 要合并的股票种类          普通股票 

② 合并的方法、比例          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针对同年 9 月 30 日（实际上是 9 月 28 日）  

的最终股东名簿上记载的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以 5 股对 1 股的比例 

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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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合并后的可发行股票总数       59,800,000 股（合并前：299,000,000 股） 

规定可发行股票总数的公司章程被视为依据公司法第 182 条第 2 

项的规定于本股票合并生效日（2018 年 10 月 1 日）变更如上。 

④ 因合并而减少的股票数 

合并前的已发行股票总数（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191,406,969 股 

因合并而减少的股票数 153,125,576 股 

合并后的已发行股票总数 38,281,393 股 

（注）“因合并而减少的股票数”以及“合并后的已发行股票总数”是依据合并前的已发行股票总数以

及股票的合并比例算出的理论值。 

 

⑤ 因合并而减少的股东数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股东名簿上记载的股东构成如下： 

持有股票数 股东数（比例） 持有股票数（比例） 

不到 5 股 154 名(1.61%) 222 股  (0.00%) 

5 股以上 9,441 名 (98.39%) 191,406,747 股 (100.00%) 

股东总数 9,595 名 (100.00%) 191,406,969 股 (100.00%) 

（注）进行本股票合并后，持有股票数不到 5 股的 154 名（持有股票数合计为 222 股，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股东将失去股东地位。 

 

⑥ 发生不到 1 股的尾数时的处理 

进行本股票合并后发生不到 1 股的尾数时，由本公司依照公司法第 235 条的规定进行统一处

理，根据尾数的比例将其款项支付给发生了尾数的股东。 

 

(3) 合并条件 

以在本定期股东大会上通过本股份合并议案为条件。 

 

3. 公司章程部分变更  

以在本定期股东大会上通过下述 2.记载的股份合并议案为条件，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将本公司章程

变更如下： 

（下划线为变更部分） 

现行公司章程 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草案 

（可发行股票总数） 

第 6 条  本公司的可发行股票总数为 2 亿

9,900 万股。 

（可发行股票总数） 

第 6 条  本公司的可发行股票总数为 5,980

万股。 

（单元股票数） 

第 8 条  本公司的单元股票数为 1,000 股。 

（单元股票数） 

第 8 条  本公司的单元股票数为 100 股。 

4.主要日程（计划） 

    2018 年 3 月 22 日             董事会决议 

2018 年 5 月下旬              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决议） 

    2018 年 6 月下旬              第 109 届定期股东大会 

    2018 年 10 月 1 日             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以及公司章程部分变更生效日 

               

 

（参考）  综上所述，单元股票数的变更以及股票合并的生效日计划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但是因为股

票转移手续的关系，股东朋友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买卖本公司股票在同年 9 月 26 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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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些生效为前提的交易单位（合并后 100 股）进行。 

 

 

 

 

 

附录 

（参考）关于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的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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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关于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的 Q&A 

 

Q1.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的目的是什么？ 

A1.   全国证券交易所出于提高以投资者为代表的市场参与人的便利性等目的，推进了将国内上市公司的

普通股票的交易单位（单元股票数）统一为 100 股的“集中交易单位的行动计划”。本公司依照这样

的宗旨，决定 2018 年 10 月 1 日将本公司的单元股票数从 1,000 股变更为 100 股。 

另一方面，在将本公司的单元股票数从 1,000 股变更为 100 股上，出于在单元股票数变更后也

既考量中长期的股价波动，又将投资单位调节为合理水平的目的，一并实施股票合并（将 5 股合并

为 1 股）。 

 

Q2.今后的具体日程如何？ 

A2.   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的主要日程（计划）如下： 

2018 年 6 月下旬              第 109 届定期股东大会 

2018 年 9 月 26 日             本公司股票的交易单位变更为 100 股 

2018 年 10 月 1 日             单元股票数变更和股票合并的生效日 

   2018 年 11 月上旬             向股东发布股票合并分配通知 

   2018 年 12 月上旬             开始支付尾数处理款项 

 

Q3.股票合并不影响资产价值吗？ 

A3.   股票合并前后公司的资产、资本没有变化，因此如果不考虑股票行情走势等其他因素，理论上股东

持有的股票的资产价值没有变动。 

   股票合并后，股东持有的股票数是原来的 1/5，而每股净资产是原来的 5 倍。 

【股票合并前后的股票数、资产价值的设想（股票市场的动向等其他因素除外）】 

股票合并前  股票合并后 

股票数 
每股 

净资产 
资产价值 ⇒ 股票数 

每股 

净资产 
资产价值 

1,000 股 500 日元 500,000 日

元 

 200 股 2,500 日元 500,000 日

元 

 

Q4.持有股票数与表决权数如何变化？ 

A4.   【关于持有股票数】 

     各股东在股票合并后持有股票数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实际上是 9 月 28 日）的最终股东名簿

上记载的股票数乘以 1/5 之积（有不到 1 的尾数时舍弃）。股东在证券公司等开设的账户上记录的

本公司股票数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被改为股票合并后的股票数。 

     进行股票合并后发生不到 1 的尾数时，由本公司统一进行卖出处理或买入，根据尾数的比例将

其款项支付给发生了尾数的股东（具体日程见 Q2.）。 

【关于表决权数】 

 股票合并后股东持有的每 100 股股票的表决权数变为 1 个。 

具体来说，在单元股票数的变更以及股票合并生效前后，持有股票数及表决权数如下： 

 

 

生效前  生效后 

持有股票数 表决权数  持有股票数 表决权数 
相当于尾数 

的股票 

例 1 2,000 股 2 个  400 股 4 个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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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1,600 股 1 个 ⇒ 320 股 3 个 无 

例 3 452 股 无  90 股 无 0.4 股 

例 4 4 股 无  无 无 0.8 股 

· 在例 2 和例 3 中，有不到一单元的股票（生效后，例 2 为 20 股，例 3 为 90 股），因此与以前一样，可

根据股东的要求利用不到一单元的股票买入或增持制度。 

· 在例 3 和例 4 中，针对发生的相当于尾数的股票（例 3 为 0.4 股，例 4 为 0.8 股），由本公司统一进行处

理，根据尾数的比例将其款项支付给发生了尾数的股东。 

· 在例 4 中，股票合并后持有的股票就不存在了，因此会失去股东的地位。 

 

   当股东在多家证券公司开设了账户时，原则上针对各证券公司的证券资金台账上记录的本公司股票的

余额，实施股票合并手续。 

详情请咨询交易证券公司。 

 

Q5.股票合并会使持有股票数减少，但是对领取的股息有影响吗？ 

A5.   这次的股票合并使股东的持有股票数变为原来的 1/5，但是在股票合并生效后，将考量合并比例，

因此如果不考虑业绩变动等其他因素，股票合并对股东领取股息金额不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股票

合并产生的尾数股票，将不产生股息。 

 

Q6.股东必须办理什么手续吗？ 

A6.   不需要特别的手续。 

 

Q7.有没有不产生不到 1 股的尾数的方法？ 

A7.   在股票合并生效前，申请增持或者买入不到一单元的股票，也可避免产生不到 1 股的尾数。 

   不到一单元的股票的增持和买入申请由交易证券公司受理。没有在证券公司开设账户的股东请咨询

后述的股东名簿管理人。 

 

【咨询方式】 

对单元股票数的变更和股票合并有不明之处的，请咨询股东开设账户的证券公司或者下述股东名簿

管理人。 

 

【股东名簿管理人】 

邮编 168-0063  东京都杉并区和泉 2 丁目 8 番 4 号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株式会社  证券代行部  

电话号码：0120-782-031（免费电话） 

受理时间：9:00-17:00（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 

 


